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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1) 社會福利服務按額資助計劃（社會福利服務按額資助計劃（社會福利服務按額資助計劃（社會福利服務按額資助計劃（SWACSWACSWACSWAC文件第文件第文件第文件第12/0412/0412/0412/04號）號）號）號） 

    該份文件旨在就財政司司長於二零零四至零五年度財政預算案中，為推展政府、商界和社會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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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界（社福界）的三方面伙伴關係而預留二億元一筆過撥款所作的擬議安排徵詢委員的意見。社署
已於二零零四年四月至十月期間諮詢社福界和商業機構，他們大體上歡迎有關構思。 

2.  這筆二億元的撥款大部分會以按額資助形式發放給非政府機構。所有非政府福利機構均可申請
資助。商業機構以現金、實物或服務方式提供的捐助，一律可獲考慮予以按額資助。有關撥款會分
兩輪發放，當局已預留1億元作第一輪撥款，而大約8,000萬元則預留作第二輪撥款。每項申請的按
額資助上限為50萬元。就每項建議而言，非政府機構的行政及人手開支應控制在整體支出的15%之
內。當局會在2億元撥款中預留一小筆撥款，以便為整項計劃進行評估研究或活動，使這項資助計劃
帶來的效果得以持續發展。 

3.  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提出的關注事項，政府已作出書面回應，並在會上提交委員省
覽，重點如下： 

(a) 社署樂意考慮所有以福利為本並符合資助宗旨的項目。資助不會只限於有時限的計
劃； 

(b) 同意有關的申請資格和手續會盡量簡單； 

(c) 為確保資助計劃能產生更大的效益，令弱勢社羣直接受惠，建議行政費用（包括人
手開支）應控制在項目整體支出的15%之內； 

(d) 為了鼓勵非政府機構進一步擴展與商業機構的伙伴關係，社署不打算考慮資
助計劃正式推出前已展開的擬議項目； 

(e) 非政府機構應制訂計劃，在項目結束後與商業機構持續發展伙伴關係； 

(f) 有關全年公開接受申請的建議，會令申請按先到先得而非內容優劣的方式評估，這
與大部分非政府機構的看法不同。另一方面，分兩輪接受申請的擬議安排，可讓非政府
機構有充分時間制訂建議和游說商業機構支持，並能讓當局有機會參考首輪申請的經
驗，以改善第二輪的安排； 

(g) 至於建議非政府機構在取得商界捐助前，社署應先給予原則上的批准，以便這些機
構商界物色伙伴，社署認為此舉會干預評審委員會的決定，並使有關資源不能撥予其他
申請；以及 

(h) 在正式推展資助計劃前，會設立一個網站形式的平台，以協助非政府機構與商界建
立伙伴關係。 

4.      委員亦在會上提出下列意見： 

(a) 應更清楚訂明這項資助計劃的申請資格，以免可能發生糾紛，因為不屬傳統福利範
疇的非政府機構亦可能會推行“福利”項目。有些委員認為不應單憑技術上的定義，即視
乎提交申請的非政府機構是否福利機構，來決定其申請資格，而也應考慮擬議項目在協
助目標羣體方面的成效和影響； 

(b) 由於社署不易控制申請機構的實際開支，而此舉亦會增加不必要的工作。由此建議
取消有關行政及人手開支不得多於整體財政預算15%的準則； 

(c) 礙於資源所限，部分規模較小的非政府機構如只靠本身的現有人手來推展新的服務
措施，可能會遇到實際困難；而規模較大的非政府機構，則可能有剩餘能力應付額外的



人手需求。因此，政府在設定行政及人手費用上限時，應容許一定程度的彈性； 

(d) 有委員認為在擬議的資助計劃安排下，似乎只有效果顯而易見和簡單的項目才可持
續推行，而涉及較多人手的複雜建議，因礙於所設的15%上限，非政府機構不一定可推
行。對於小型的非政府機構能否與他們的商業伙伴訂立長遠持續發展的計劃，也有委員
表示一些保留； 

(e) 鑑於轄下有多個服務單位的大型非政府機構仍會視為一間非政府機構，只准提交一
項申請，每份申請的按額資助上限應增至50萬元以上，以鼓勵較大型的非政府機構參
與； 

(f) 每項申請的最高撥款上限，可能限制了商界的捐贈額，因為商業機構大多以按額方
式捐款。另一方面，有些委員則同意設立上限有助鼓勵更多非政府機構參與，讓這些機
構可通過與商界組成伙伴的過程提升能力； 

(g) 社署應考慮鼓勵商業機構就福利計劃提出構思，讓非政府機構推行，或協助非政府
機構和商業機構物色合適的伙伴。此外，也應採取具體措施，以鼓勵商界作出更多捐
助，如表揚熱心公益的商業機構等。社署亦可尋求商業機構的協助，監察有關的非政府
機構如何運用所獲資助； 

(h) 對於政府建議將實物或服務形式的捐贈也可接納作按額資助用途，部分委員並不贊
同，因為很難把兩者的價值量化，而且可能引起不少爭拗；以及 

(i) 如資助計劃旨在鼓勵社福界擴展他們的網絡，以物色和爭取商業機構參與慈善工
作，同時鼓勵商界承擔更大的社會責任，政府便應長期投入資源和持續工作。 

  

5.  政府作出下列回應： 

(a) 關於申請資格方面，由於這項資助計劃旨在支持社福界與商界建立伙伴關係，所以
只有非政府福利機構才符合資格； 

(b) 雖然資助計劃的運作應保持簡單，但為了向公眾問責及令有需要者獲得更大的效益
及直接受惠，宜就行政和人手費用設立上限。社署和商界均不欲資助撥款大部分用於聘
用人手方面，而不是令有需要的羣體直接受惠。若實際的行政和人手開支真的超過擬議
的15%上限，有關的非政府機構須自行承擔這些額外費用，作為他們對項目的支持； 

(c) 至於每項申請的撥款上限方面，政府無意把商業機構的捐助上限訂於50萬元。這個
金額只是政府可按額資助的撥款上限。有關限制也可用作鼓勵更多非政府機構（特別是
中小型非政府機構）參與； 

(d) 尋求商業伙伴協助監察非政府機構如何運用資助撥款，並非易事。不過，社署會要
求非政府機構提交經審核的財務報表，並證明有關的資助是用作申請書內訂明的用途。
非政府機構的進度和最終報告也會上載網站，供公眾查閱； 

(e) 當局歡迎商業機構提出構思，但申請者仍只限於福利機構。此外，為公平起見，社
署不會直接參與配對過程，但會為所有查詢的非政府機構或商業機構提供有關資料； 

(f) 社署正考慮如何表揚商業機構的貢獻； 



(g) 資助計劃的目的，是鼓勵社福界和商界發展伙伴關係，合力建立關懷互愛的社會。
至於為達致其他目標而推行的項目，非政府機構可繼續通過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等其他撥
款途徑申請資助； 

(h) 把獲贈的服務或物品折算成一個金額，會引起爭議。不過，非政府機構曾在諮詢過
程中建議政府採用更靈活的處理方式，把現金以外的捐助也納入按額資助的範圍。在實
際運作時，當局會參考政府現時採用的指定價目表，因此濫用的機會不大；以及 

(i) 資助計劃雖以一筆過撥款方式推行，但亦有助開展更長遠的工作，鼓勵建立三方面
的社會伙伴關係，合力建立更團結互愛的社會。因此，非政府機構須提交切實可行的計
劃，說明在完成獲資助的項目後，如何與商業機構建立可持續的伙伴關係。 

6.  與會者的結論認為，雖然委員普遍支持資助計劃的構思，但亦關注當中的技術細節，而這些正
是能否成功推行計劃的關鍵因素。當局在推展資助計劃前，應特別再三考慮下列各點： 

(a) 應更清晰界定非政府機構的申請資格。與會者普遍贊成只有已符合所需條件的福利
機構，才可申請資助。此舉可盡量減少爭拗； 

(b) 把實物或服務形式的捐助折算成一個金額可能出現問題，因為這類捐助（特別捐助
服務方面）不易量化。此外，小型商業機構未必有剩餘的能力為非政府機構提供服務； 

(c) 把每項申請的撥款上限設於50萬元，可能會窒礙商業機構作出大額捐助。為建立良
好的榜樣，政府也許可率先就每項申請的按額資助提升至例如100萬元，以示大方。此
外，亦應更積極公開表揚商業機構的貢獻，以鼓勵其積極參與； 

(d) 至於預留給兩輪撥款的款額，委員建議政府應考慮在第一輪撥款首先預留一筆較少
金額的款項，以作試驗，並匯集一批範例計劃供非政府機構參考。如此利用具體例子廣
作宣傳應該十分奏效。當資助計劃上了軌道後，當局可為第二輪或甚至以後各輪的撥款
較大的款額。此舉可對社會帶來更大的裨益。 

7.  社署會檢討委員在會上提出的事項和意見，然後才落實推行資助計劃的細節。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 
二零零五年二月 


